全球环境基金-中国聚氯乙烯生产汞削减及最小化示范项目
聚氯乙烯工业汞触媒生产、使用、回收全过程汞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研究子项目工作大纲

一、项目背景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自2017年8月16日起生效。电石法聚氯乙烯（PVC）生产行业是公约管控的用汞工艺之一。公约要求：（1）到2020年，电石法聚氯乙烯单位产品的汞使用量比2010年下降50%；（2）采取措施减少对原生汞矿的依赖；（3）控制汞向环境的排放等。
为了控制电石法PVC生产的汞使用和排放、推动低汞高效应用和无汞技术的工业化应用，我中心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开发并实施了“全球环境基金-中国聚氯乙烯生产汞削减及最小化示范项目”。该项目以汞的全过程周期管理为核心，通过在重点省和重点企业开展低汞、无汞及生产过程环境无害化管理等相关示范活动及推广活动，减少汞的使用和排放，推动行业履行公约。
二、目标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按照项目的总体安排，拟委托一家技术支持单位，研究聚氯乙烯工业汞触媒全过程汞污染控制技术及管理要求，编制聚氯乙烯工业汞触媒全过程汞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建议稿。
三、主要内容
（一）开展聚氯乙烯工业汞触媒全过程汞污染控制技术及管理现状研究
（1）通过系统性的数据资料收集、现场调研、具有统计代表性的采样分析与实验室分析（遵循国际或中国标准）、专家咨询等方式，对汞触媒生产企业、电石法聚氯乙烯生产企业、废汞触媒和含汞废物回收处置企业的涉汞政策和管理的现状开展评估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和采样分析，了解企业对汞污染控制管理的实际操作情况，包括采购、储存、使用记录、废弃物处理等环节。
[bookmark: _GoBack]（2）在每类企业（触媒生产、使用、回收企业）中至少选取1家代表性企业，对企业的涉汞物质开展-现场采样分析，以了解企业涉汞污染现状。
（3）在各选定企业开展汞流向分析，量化汞的输入、输出、储存、排放和废物流向，识别潜在泄漏点。
（4）参考公约的国际最佳实践，评估在正常运行状态和意外情况下，汞触媒生产、使用和回收/处置过程中汞释放的风险。
（5）针对汞触媒生产、使用、回收过程中的泄漏风险，研究制定严格的防护应急处理措施和管理要求，确保生产过程的环境安全。主要涉及目前所有汞和其他污染物管理的现有政策和管理规定（如排放标准、排污许可、清洁生产等）以及汞污染防治政策的实施情况，提出加强履约建议。
（二）编制聚氯乙烯工业汞触媒全过程汞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建议稿）
根据现行污染控制技术规范体例要求，基于聚氯乙烯工业汞触媒全过程的汞污染控制技术及管理现状，编制适合聚氯乙烯工业汞触媒全过程汞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及编制说明（建议稿），以推动全过程的汞污染防控。该建议稿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明确汞触媒全过程（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回收和处置）各环节的汞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2）规定监测方案、含汞废物处理处置要求及合规性评价程序；
（3）与公约及中国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和国际最佳实践保持一致；
（4）清晰界定汞触媒生产企业、氯乙烯生产企业及回收/处置企业在确保合规性方面的责任；
（5）包含一套切实可行的监管、监测、应急响应及报告框架。
（三）撰写聚氯乙烯工业汞触媒全过程汞污染控制方面的专著及论文
总结分析汞触媒全过程汞污染控制现状、含汞废物环境管理情况及汞公约履约最新谈判建议等内容，撰写至少2篇与含汞废物处理处置及环境风险管理相关的、经同行评审的科研论文，以及1份政策导向性指导文件。这些成果应将中国的做法与国际经验（如欧盟、日本、美国）进行比较，并就加强汞触媒管理与履约工作提出对策建议，实现科学与政策的有机融合，既服务于技术专家，也适用于政策制定者。
（四）配合项目开展其他工作
根据项目进展要求，参加项目进展沟通会、项目年度协调会、项目总结会以及专题培训研讨会等活动，并为相关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相应的配合支持工作。
四、主要产出
1. 聚氯乙烯工业汞触媒全过程汞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及编制说明（建议稿）（中英文，2025年12月31日前提交）；
2. 氯乙烯工业汞触媒全过程汞污染控制相关文章和专著（中英文，2025年12月31日前提交）；
五、工作时间安排
本子项目执行期至2025年12月31日。
六、支付进度
产出支付进度表
	序号
	产出
	支付时间

	1．
	合同签署后预付款
	合同签署后30天内

	2.
	聚氯乙烯工业汞触媒全过程汞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及编制说明（建议稿）（中英文，2025年12月31日前提交）
	通过验收后30天内

	3.
	氯乙烯工业汞触媒全过程汞污染控制相关文章初稿和专著初稿（中英文，2025年12月31日前提交）
	通过验收后30天内


七、资质要求
（一）单位资质
1.熟悉《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相关要求，为汞公约履约提供过技术支撑；
2.具有5年以上汞触媒生产、使用和回收行业汞污染防治研究经验；
3.具有5年以上涉汞或其他重金属的管理政策研究经验；
（二）人员资质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 1. 项目负责人
（1）应具有10年以上环境、化工等相关领域正高级职称；
（2）具有8年以上丰富的涉汞行业汞排放控制技术和相关管理政策研究经验；
（3）熟悉《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4）有5年以上相关的国际合作项目工作经验；
（5）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2. 项目组成员
（1）团队组成成员不得少于5人（1名项目负责人，至少4名其他研究人员）；
（2）团队成员至少3人拥有硕士学位或高级职称，且具有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化工等相关专业背景；
（3）至少3人具备较强的涉重金属环境管理领域相关研究能力；
（4）至少1人具备丰富的汞及其化合物环境样品采样和分析检测工作经验；
（5）至少1人拥有较强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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